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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天人合一”自然伦理的现代转化

徐　春

［摘要］　儒家提出 “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是为建立理想的人际关 系 做 论 证，顺 应 天 德 并 确 立 一 种

具有普遍性的人间 伦 理；另 一 方 面 也 是 为 了 确 立 一 种 人 与 自 然 相 依、顺 应 自 然 的 自 然 伦 理。其 中， “畏 天

命”、体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承担对自然的责任等伦理思想的自然引申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讲

的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儒家 “天人合一”思想经过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超越，可以与现代环境伦理相融合，
将会为建立一种健全的环境伦理学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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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是 “究天人之际”的学问，人与

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其所探讨的基本问题。虽然儒家

的天人之学不等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学说，但其

中包含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

想，诸如：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与

自然处于 “一体”即不可分割的联系中；人身上保

持着种种自然属性，因此，人也受自然规律的支

配；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条件，人只能从自然界

取得维持其生存的物质资料，因此，人必须顺应和

利用自然；出于维护自身生存和道义原则的需要，
人肩负着保护自然界的责任，等等。

“天人合一”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 “天”
在儒家哲学中有多种含义，也有多种诠释。南宋

时朱熹就曾指出：“经传中 ‘天’字”， “要人自

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

单训理时”（《朱子语类》卷一）。由此可知，宋

时之天，即有 自 然 之 “天”、神 性 之 “天”与 义

理之 “天”三种不同的说法。现代学者冯友兰先

生则认为： “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

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

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

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 ‘若夫成

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

运行，如 《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

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 《中庸》所说

‘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１］（Ｐ５５）冯友兰先生讲的

主要是儒家之 ‘天’的含义，其中物质之天与自

然之天意思接近，主宰之天与运命之天的意思也

大体接近。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上的 “天”

有 “最高主宰”、“广大自然”和 “最高原理”三

种基本含义。① 综合先贤哲人对 “天”的多种理

解可以体会到，在儒家哲学里，天是整个自然界

的总称，具有宇宙性，但也具有超越的层面。无

形的天道、天德是超越层面，具有精神属性，有

形的天空和大地是物质层面，具有物质属性。在

中国哲学中， “运于无形”之道是天，那 “苍苍

者”也是天。“‘形而上者’与 ‘形而下者’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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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岱年先生在许多文章中表达过这个观点，代表性文章是 《中国哲学中 “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载 《北京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５ （１）。



分离的两个世界，而是统一的一个世界。”［２］在儒

家哲学对天的复杂解释中，有 “意志之天”、“自

然之天”和 “道 德 之 天”，这 三 种 含 义 常 交 织 在

一起，反映出农业文明时期儒家哲学把自然神圣

化，对天有着深切的敬意。
儒家主张的 “天人合一”包含多个层次的内

容，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但这一理念的

基本含义则是 “万物一体”、 “天人相参”，强调

人与 自 然 具 有 内 在 统 一 性。张 岱 年 先 生 认 为，
“天人合一”学说 虽 然 渊 源 于 先 秦 时 期，但 正 式

成为一种 理 论 观 点 则 是 在 汉 代 哲 学 与 宋 代 哲 学

中。汉、宋哲学中的 “天人合一”说主要有董仲

舒、张载和二程三种 “天人合一”观。董仲舒讲

“天人相类”、“人副天数”，云 “以类合之，天人

一也”；张载 讲 “天 人 合 一”、 “民 胞 物 与”等；
二程也讲天人合一，但以强调 “天人本一”、“万

物一体”为 主。［３］三 者 用 语 不 同，其 学 说 内 容 也

不同，但 他 们 都 肯 定 “天”与 人 有 统 一 的 关 系，
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天”是广大的自然，人是

人类。人 是 “天”所 生 成 的，是 “天”的 一 部

分。人与 “天”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共存的关

系。天人之间的 “合一”，不是天与人主动相合，
而是指人主动地与天相合，人参与宇宙进程，与

宇宙秩序保持和谐，但不是把人的意志强加于自

然之上。塔克尔指出： “儒 家 天、地、人 三 才 同

德有赖于三者浑然天成并且充满活力的交汇。不

能与自然保持和谐、随顺它的奇妙变化，人类的

社会和政府就 会 遭 遇 危 险。”［４］（Ｐ３０７）所 以， “天 人

合一”远不是一种静态的关系，而是一个不断更

新的动态过程。
儒家提出 “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是为建

立理想的人际关系做论证，顺应天德并确立一种

具有普遍性的人间伦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立

一种人与自然相依、顺应自然的伦理，使农业社

会的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儒家 “天人合一”观的

自然引申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产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

现代环境伦理学，其基本理念和主要核心理论都

能在中国儒家哲学中找到思想渊源，儒家 “天人

合一”思想经过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超越，可以与

现代环境伦理相融合，进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环

境伦理学做出重要贡献。

一、从畏天命到敬畏生命

敬畏生命是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敬畏的

基本含义是敬重和畏惧，它包含着人对某种伟大

而神秘的力量所产生的崇敬和谦卑感。１９１５年，
法国思想家施韦 泽 提 出 “敬 畏 生 命”的 伦 理 学，
在他看来，以往伦理学的缺陷在于只处理人和人

的关系，而伦理学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却是人对

世界、人对 所 有 生 命 的 态 度 问 题。当 人 把 植 物、
动物和人的生命都看做是神圣的，并能够帮助处

于危急中的生命时，他才可能是伦理的，因为生

命之间存在 着 普 遍 的 联 系。伦 理 就 其 本 质 而 言，
并不单纯局限于肯定人的善良行为上，而是要对

整个世界都有所肯定，只局限于人对人的行为的

伦理学绝不是自足的，它只是普遍伦理中的特殊

伦理。施韦泽 试 图 重 建 自 然 和 伦 理 之 间 的 联 系，
他提出的基本伦理要求是：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

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并对生存于自己之

外的所有生命抱有同情之心。他对善恶本质的认

识是： “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

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

命，压制生 命 的 发 展。”［５］（Ｐ１２８－１２９）在 施 韦 泽 看 来，

不懂得敬畏生命，人类就会陷入盲目的利己主义

之中，不 仅 对 其 他 动 物 肆 意 作 践，毫 不 掩 饰 残

忍，同时更在同类之间挑起战乱，甚至大规模毁

灭自己 的 同 类，这 意 味 着 真 正 的 伦 理 精 神 的 丧

失。因此，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

的伦理学才更具有思想价值，才更表明人类道德

的进步。敬 畏 生 命 的 伦 理 学 包 含 爱、奉 献、同

情、同乐和共同追求这些德行，它不仅与人而且

也与动物有关，动物和人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

苦和畏惧死亡。可以看出，施韦泽认为生命不只

是宇宙间的客观存在，生命本身即是善，它激起

尊重并需要尊重。施韦泽提出的敬畏生命思想一

直以来成为环境伦理学的支撑理念。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儒家哲学中就有

敬畏生命的思想观念。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从一

开始便对天有一种很深的敬意。孔子曰： “君子

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

语·季氏》）在孔子的天命思想中，“天命”虽然

是具 有 形 而 上 意 义 的 必 然 性，但 还 保 留 着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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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某些含义，具有目的性意义。天不是绝对

的神，已经转变成具有生命意义和伦理价值的自

然界。孔子说： “天何 言 哉，四 时 行 焉，万 物 生

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这里所说的

天，指的就是自然界。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指

的是天的基本功能，其中的 “生”字则明确肯定

了自然界的 生 命 意 义。天 之 “生”与 人 之 “生”
是密切相关的，人应当像看待天的生命法则那样

看待一切 事 物。［６］孔 子 还 说 “智 者 乐 水，仁 者 乐

山” （《论语·雍也》），他把自然界的山、水和

仁、智这两种德性联系起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

比附，而是表达人的生命存在与自然存在有着内

在关联。从 孔 子 思 想 中 折 射 出 来 的 一 个 重 要 观

念，就是对天即自然界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敬

仰和深爱。
孔子以后的儒家都有敬畏天命的思想，宋代

哲学家张载将其发展为乾坤父母之说，认为人对

自然界就如同对待父母那样，有一种亲近而敬畏

之情，使 孔 子 的 畏 天 命 思 想 更 有 生 命 情 感 的 意

味。张载 《西铭》的 第 一 句 话 就 是： “乾 称 父，
坤称母，予慈 藐 焉，乃 混 然 中 处。”对 此，蒙 培

元先生的解释是： “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

自然界。而人则处于天地的中间，就如同幼小的

孩子，‘浑然中处’则说明人与天地自然界是不

可分的，同处于一个无限的生命整体之中。”［７］

畏天命的逻辑展开就是敬畏生命。但是，无

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还是西方现代思想家

施韦泽，都没有把敬畏生命当做一个具体的伦理

法则，也从未对这个观点进行翔实缜密的学术阐

释。他们 描 述 的 是 人 类 与 自 然 宇 宙 生 命 息 息 相

关，对自然生命应具有的伦理态度。对生命的敬

畏并不是依靠规范的调控，也不是通过社会的干

预，而是主要诉诸个人对生命的信仰。能够敬畏

生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正是通过对其

他生命的关爱、体验和感悟，使人的存在获得了

一种比其他生命存在更宽广的维度，使人感受到

了整个世界的存在，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为

一种有教养的精神关系，从而赋予人的生命本质

以更高的意义。敬畏生命强调的不是不允许利用

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命价值，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

可避免 地 要 以 牺 牲 其 他 物 种 的 生 命 为 代 价，但

是，在什么情况下伤害和牺牲其他物种的生命是

需要慎重选择的，这就使人对其他物种的生命负

有伦理责任。作为伦理的生命，人应该始终努力

尽可能避免 随 意 地、过 于 功 利 地 损 害 其 他 生 命。
敬畏生命是我们对世间万物应该采取的一种伦理

态度，它不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主要是一种

内在的德性追求，它的目标是： “实现进步和创

造有益于个人和人类的物质、精神、伦理更高发

展的各种价值。”［８］（Ｐ１２９）一个有道德教养的人对待

所有生命都应持敬畏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别于宗

教信仰，它只是一种尊重生命、爱护自然、保护

自然的道德品质，引导我们过一种真正伦理的生

活，现代人确实需要这样一种品性。

二、从超越工具价值到体认自然内在价值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价值是以人的主体性为

尺度的一种 关 系，即 只 有 人 能 够 进 行 价 值 评 判，
也就是说，评价活动总是由一个有意识的评价者

进行的，只有 人 类 能 作 为 评 价 活 动 的 主 体。［９］在

２０世纪初，威 廉·詹 姆 斯 曾 把 自 然 界 描 绘 成 一

个本身完全没有价值的世界，只因为有了人才变

得有了价值，这种思想成了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

范式。依照这种观念，自然本身无所谓价值，必

须有人感觉到价值，价值才会存在，没被感知的

价值是无意义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作为人类生存

条件的提供者，对人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自然

环境各要素之间也没有内在的价值关系，只有一

种本能的、被动的相互作用关系。
基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价值观，特别是笛

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同样也适用于 “我知故我

评价”，人们对自然 价 值 的 认 识 首 先 是 以 人 的 利

益为核心来衡量自然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好处，直

接看到的是自然之物的工具性价值和眼前的效用

价值。这种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急功近利地

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必然把自然界仅仅当做资源

和手段，当做开发和利用的对象竭泽而渔、巧取

豪夺，必然发生主体尺度不受限制地僭越，造成

无限制地征服自然的恶果，对自然的极度支配必

然造成对自然界的过度损害。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针对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

危机，西方环境伦理学家试图把确立自然的内在

价值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进行论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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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主要指的是自然所具有的

不需要由人来决定、与人的需要无关、非工具意

义的内在目 的 性。２０世 纪 初，西 方 伦 理 学 重 要

代表、英国哲学 家 爱 德 华·摩 尔 （Ｇ．Ｅ．Ｍｏｏｒｅ）
的 “内在价值概念”被许多学者用来佐证自然的

内在价值。摩尔认为， “善”是伦理学的最基本

概念，对 “善是什么”的探讨是伦理学的首要任

务。摩尔反对以往的伦理学家把伦理学局限在人

类行为上，把善的意义仅仅看做是人的行为的道

德性质的描述。在摩尔看来，除人的行为外，其

他事物同样可以具有善的性质，如果我们不考察

善的一般性质，而只注重行为的善性质，就难免

会发 生 错 误。［１０］（Ｐ５５－５６）摩 尔 认 为，在 伦 理 学 中，
“善就是善”，这是一种自明的原理，亦即可以通

过直觉加以把握的，我们在直觉上就能领悟到善

的意义是单纯的、不可定义和不可分析的。摩尔

把具有善性质的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 “本身就

具 有 善 性 质 的 事 物，可 以 称 之 为 ‘目 的 善’或

‘内在 善’，它 所 具 有 的 是 ‘内 在 价 值’”［１１］（Ｐ６８），

另一类事物的善则是由于 “作为原因同具有善性

质的事物有关的事物，可以称之为 ‘手段善’或

‘外在 善’，它 所 具 有 的 是 ‘外 在 价 值’”。［１２］（Ｐ６８）

在 《内在价值概念》一文中，摩尔认为： “说某

类价值为 ‘内在 的’，仅 仅 是 指 某 一 事 物 是 否 具

有这种价值和在什么程度上具有这种价值，完全

依赖于这一事物的内在本性。”［１３］（Ｐ６９）依照摩尔的

观点进行推论，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指由自然自

身所决 定 的、非 人 为 因 素 规 定 的 独 立 的 意 义 存

在，它是对自然界自成目的性的一种表征，是一

种通过直觉把握的、自明的原理。
环境伦理学的奠基者、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

尔姆斯·罗尔斯顿主张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尊重

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人的道德应该。他说：“内在的

价值呈现于人类的经验之中，它们不需要其他的

工具性的参照，而是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享受……
此外，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固

有的 价 值，不 需 要 以 人 类 作 为 参 照。”［１４］（Ｐ１８９）其

实，每个生物都有自身的内在生命目的性，他们

能照顾自己，能自为地进行自身的生命活动，都

本能地奋力传播自己的物种、繁殖后代。罗尔斯

顿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一概念在从价值

主观论到价值客观论的转化中起了主导作用，但

它同时又迫使价值从个体中走出，走向个体的角

色及个体的生态网。并不是孤立的事物自身有什

么自为的自然物性，而是个体的事物都以其外向

性与更广阔范围内的自然相协调。”［１５］（Ｐ１９２）也就是

说，价值从个体中渗出来，进入了系统，因而我

们再也不能仅仅把个体 （主体或客体）确定为价

值之所在。在地球生物圈内，不同物种之间形成

的相互依存和生存竞争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价值

转换关系：各物种一方面体现着自身的生命目的

性，实现着自身的生命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又被

动地满足着其他物种的生命需要以及它所从属的

更大生态系统的需要，表现出各种工具价值。自

然系统这个生命之源将不同物种的内在价值与工

具价值结合到一起，相互利用和转化，以此维系

生态系统的平衡。正如罗尔斯顿所说： “内在价

值只有植入工具价值中才能存在。没有任何生物

体仅仅是一个工具，因为每一个生物体都有其完

整的内在价值。但每一个生物体也都可能成为其

他生物体的牺牲品，这时它的内在价值崩溃，化

作了外在价值，其中一部分被作为工具价值转移

到了另一个生物体。从系统整体来看，这种个体

之间的价值转移，是使生命之河在进化史上沿生

态金字塔向上流动。”［１６］（Ｐ２３１）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想要论证的，不是确定什么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

事物，而是要确定这世界本身的终极价值。生命

目的性是自然的内在价值，也是世界本身的终极

价值。
环境伦理学的核心理论就是承认并论证自然

具有内在价值。其实，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儒家哲

学中已经体认 到 天 地 自 然 的 内 在 价 值 在 于 天 道、
天德，且具有生命意义和道德意义，并论证了生

命目的性问题。目的就是引起生命活动和行为的

动源，是活动者和行为者的指向和企望，它往往

是价值和意义评价的承载。儒学是生命哲学，儒

学的目的性本质就是 “生”。“所谓生就是从无到

有，从静到动，而新象新意不断呈现的活力。”［１７］诚

如荀子所说，物之生显示气，然后是生，生而后

有觉，觉而后有义。人就是有气有生有觉有义的

存在物，从气到生到觉到义，也显示出生命发展

的过程，代 表 了 生 命 向 上 演 化 与 追 求 的 一 个 方

向，可以说具有内在的目的性。儒家把宇宙看做

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部分都有其职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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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天地人三才相互贯通形成一个有层次的系

统。天地的目的就是天生地养、天覆地载，日月

同明，四时合序，生育万物；万物的目的就是尽

性遂生，同生共育，和谐相处；人的目的就是各

安其位，各尽其分，除尽好五伦之道外，还要帮

助、参与万物的生长。只有人和自然的组成部分

在其各自的 位 置 尽 了 职 责，完 成 了 自 己 的 目 的，
这个宇宙的整体就完成了自己的目的。

蒙培元先 生 认 为，中 国 哲 学 的 目 的 性 理 论，
可从 “天命”学说和 “天地之心”学说两个方面

得到说明。自从孔子创立儒学之后，天是自然界

而不再是上帝， “天命”由上帝意志变成了自然

界的生命创造的秩序，但是还保留着 “命令”的

某些 含 义，即 目 的 性 意 义。天 不 仅 “生”万 物，
而 且 “命”万 物，这 就 赋 予 所 生 之 物 以 价 值 目

的。因此，解 “命”字 为 目 的 性 似 乎 比 解 “命”

字为必然性更符合中国哲学的精神。［１８］ “天地之

心”的 “心”就是目的，指大自然的目的。据考

证，“心”字从字源上讲是指 “木心”，其本义是

生长。天地以 “生”为心，其本质就是生育万物

并具有规律性。后来， “心”具有了心理学、精

神哲学的内 涵，但 心 的 生 长 意 义 被 保 留 下 来 了，
而且进 一 步 发 展 出 目 的 性 学 说。宋 明 儒 家 提 出

“天地以生 物 为 心”、 “人 以 天 地 生 物 之 心 为 心”
的理论，就是这个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所

谓 “为天地立心”，不是 “人为自然立法”，而是

通过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使自然目的真正得

以实现，最终变成人类的生命目的。［１９］

儒家 “天 人 合 一”观 念 最 深 刻 的 一 个 含 义，
就是对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的肯定，并肯定自然

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这一思想用现代环境伦理

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命和

一切物种生命之源，而且是价值之源。自然界绝

不仅仅是在盲 目 的 必 然 性 和 因 果 性 作 用 下 运 行，
而是一个有序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指向生命

和善。事实上，儒家哲学的生命具有目的性思想

对于现代环境伦理学阐发自然的内在价值具有重

要的启发 意 义，它 有 助 于 我 们 明 确 两 点：第 一，
自然的内 在 价 值 是 指 生 态 系 统 自 身 的 生 命 目 的

性，生态系统是复杂的网络结构，维护生命目的

性对于维护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有

序，并保持物种生命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第二，在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

中，人类不是价值关系中的唯一主体，而是不同

物种的生物体互为价值，人的尺度也不是评价整

个生态系统的最终根据和唯一根据。因此，不应

坚守人 类 中 心 主 义 的 “唯 我 独 尊”，相 反，在 自

然具有 先 在 性、人 只 是 自 然 的 一 部 分 这 个 意 义

上，人要服从于自然的尺度。人类需要重新全面

审视自然的价值，把生态环境保护建立在对人类

以外的 所 有 生 命、所 有 自 然 之 物 都 珍 视 的 基 础

上，审慎地把它们转化为工具价值。

三、从人类中心到对自然的责任伦理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以人为中心是贯穿于人

的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则，这种价值观意义上的人

类中心主义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人是万

物的尺度”，“大自然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创造出来

的”，人 “天生”就是其他存在物的目的，这些观

念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曾明确指出：“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

食物，而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食物———家

畜为他们所用并提供食物，而大多数 （即使非全

部）野生动物则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其他方便，诸

如衣服 和 各 种 工 具。由 于 大 自 然 不 可 能 毫 无 目

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

物肯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２０］（Ｐ２３）中

世纪，基督教进一步从宗教的角度强化了这个观

念。怀特曾指出： “在所有的宗教中，基督教是

最以人为中心的宗教。”［２１］（Ｐ１３－１４）根据 《圣经》的

观点，人 类 虽 为 上 帝 所 创 造，却 是 大 自 然 的 主

人，是明显高于其他生命形式的物种；所有的动

物、植物都是 上 帝 创 造 出 来 为 人 类 利 益 服 务 的，
人类具 有 统 治 大 自 然 的 特 权，这 是 上 帝 所 赋 予

的。直到近代以来，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一直是支

撑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石。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用来证明人的优越性和人

的特殊地位的主要依据是人具有理性并由理性衍

生出超 越 其 他 物 种 的 各 种 特 质。其 核 心 观 念 就

是：人由于具有理性，因而自在地就具有生命的

内在价值，而其他一切缺乏理性的存在物就只具

有被动的工具价值。人的理性所具有的天赋特权

使得他有能力把其他非理性存在物当做工具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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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是所有价值的源泉，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

是人的内在情感的主观投射。没有人的在场，大

自然就只是一片 “价 值 空 场”。伦 理 原 则 只 在 人

类范围内适用，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重要的核心

价值，是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因而人对非人类

物种存在物的关心只应限于那些对人类直接有用

的自然物，而且对这些自然物的义务只是间接表

达对人的义务。［２２］（Ｐ３４６）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类改造自然

的能力有限，“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观念主要

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价值标准，它对人与自然的大

体和谐关系没有产生整体性、全球性的损害。近

代以来，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得以充分展现，创造

了超过以往一切世代的巨大物质财富，人类俨然

成了自然的 主 人。这 种 对 理 性 主 义 的 大 力 弘 扬，
对主体的过度赞美，使得人类更加否认或轻视人

以外的任何存在物的价值。人类所关心的是自身

的眼前利益，把自然只是作为满足人的生存需求

及欲望的占有物，因此，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

夺中，必然使自然被摧残、环境遭破坏，结果将

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对立的两极，形成了完全

以人类为中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将人类

利益超自然化、人类价值唯一化、自然存在对象

化。可见，在人与自然关系尖锐对立的背后其实

隐藏的是人与人关系的深刻矛盾。
中国哲学特别重视人的问题，但绝不是离开

自然之天而谈论人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而是

在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中解决人的问题。中国哲

学也很关注自然界的问题，但它并不是将自然界

与人的存在 分 离 开 来，作 为 单 纯 的 对 象 去 认 识，
而是 从 人 的 存 在 出 发， “反 观”自 然 界 的 问 题。
这种 “反观”的结果是，认为自然界是生命整体

或有机整体，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儒家哲学虽

然有 “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但是，人的尊

贵并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对万物可以进行任意

宰割和奴役。实际上，人与动物、植物都是天地

所生，具有生命的内在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因

此，人对万物的同情、关爱和保护体现的是仁心

之 “不容 己 者”，这 是 一 种 本 然 的、也 是 应 然 的

生命关怀。
儒家哲学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建立起

推己及人的社会伦理秩序，相应地也建立起 “民

胞物与”、推 人 及 自 然 的 伦 理 秩 序。孟 子 的 “仁

民爱物说”和张载的 “民胞物与说”都是由于看

到动物也是有生命、有感情的，才将万物 （动植

物）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或伴侣，主张对动物要有

不忍之心、恻隐之心，并加以体恤、爱护。这是

推人及 自 然 的 代 表 性 观 点。推 人 及 自 然 虽 然 以

“人”为 逻 辑 起 点，但 通 过 取 譬 于 人，推 人 及 自

然地作出合乎道德的判断。因为从生命的意义上

说，人与动植物都是天地父母之所生，人与万物

是相通的，是 “一气流通”、“一理贯通”的。［２３］

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万物具有平等性，人并不是

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者。但是，人作为人，又

不能将自己完全混同于物，而要尽其人之所以为

人之性，人的德性的核心便是诚与仁，因此，要

以诚待物，以仁爱物， “人所不欲，勿施于物”，
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伦理。

对自然的责任伦理是以自然为逻辑起点的他

者思维，是在人类中心之外发现了自然这个 “他

者”。人与自然的关 系 不 是 简 单 的 主 体 对 客 体 的

认识、利用和改造关系，而是生态系统中复杂的

网络关系，具有相互制约、相互回应的特点。在

这种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善待性回应是维持和发

展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当代中国学者提出

传播和树立 “回馈自然”的生态补偿伦理，意思

是说，“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要回馈自然和补偿

自然，污染了环境要进行治理和净化，透支了自

然价值要 给 予 生 态 补 偿 等”。［２４］这 是 应 对 因 生 态

危机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寻求人类自身可持续

发展而提出的对自然的责任伦理，从表面看是对

自然作出了善意回应，受益的是自然，实际上受

益的是 人 类 自 身。在 人 类 对 自 然 的 作 用 不 断 强

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类只

有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才会有适合人类持

续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借鉴儒家 “天人合一”的自然伦理资源，我

们需要文化自觉，使传统的农业文化获得现代意

义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秉承敬畏生命的基本理

念，体悟自然的内在价值，从对自然的责任伦理

转向道德实践，表明人的主体意识升华到了更高

的境界，具有了他者思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以一种更广大、更长久、更富有前瞻性的 “天人

合一”理念守护人类的生命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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